
 

 

 

威海市教育局文件 
 

威教职字〔2017〕19 号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

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市教育局，国家级开发区教体处，市直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简称“中职”）学生

学籍管理工作，规范学籍办理流程，提高学籍管理工作效能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学籍管理职责 

规范中职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，是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和

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的重要保证，中职学校是学籍管理的第

一责任单位，教育主管部门要做好监管。中职学籍实行网上网下

同步管理，网下管理实行学校审核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的两级管

理制度，区市教育局，国家级开发区教体处负责本区市中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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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籍管理工作，市教育局负责市直中职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

作，教育主管部门学籍备案可实行电子备案或纸质材料备案。网

上管理按系统设置的管理权限进行管理。区市教育局、国家级开

发区教体处、中职学校要设有专（兼）职学籍管理人员。中职学

校学籍管理要严格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相关政策

规定，严格审核，规范办理，保全相关档案资料。 

二、规范学籍办理工作流程 

1. 学籍注册与学籍档案。我市中职学校每年秋季注册学籍。

10 月 20 日各中职学校将盖章的录取名单上报区市教育主管部

门，同时网上注册学籍，10 月 30 日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平

台录取信息完成审核，并将所辖学校经审核的录取名册（同时加

盖学校、区市教育局公章）报市教育局职成教科，市直学校直接

报市教育局职成教科，11 月 20 日学籍注册完成。 

学籍档案内容根据教育部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

法》（教职成〔2010〕7 号）第二章相关规定内容和《山东省中

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学生毕业学期，

形成《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》。学籍档案

由专人管理，学生离校后，由学校归档保存。 

2.学籍变动与信息变更。学籍变动（含留级、转学、转专业、

转学习形式、休学、复学、退学、注销等）与信息变更实行月报

制度。各职业学校学籍管理员每月 20 日前将当月学生学籍变动

与信息变更情况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在学籍系统同步提交相



 

 — 3 — 

关变更申请，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于每月 25 日完成网上审核，

市教育局于每月 30 日完成网上审核。中职学校学籍变动与信息

变更要严格按照教育部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教

职成〔2010〕7 号）第四章相关规定执行。“三二”连读、五年

一贯制学生的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休学、复学、转学、转专业、

留级、参军等，由山东省教育厅办理相关手续，学校需提供经市

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加盖公章的报告、学生个人申请、录取名册复

印件加盖学校公章；退学手续按普通中职学校学籍管理程序办

理。 

3．毕业证书。每年 5月 30 日前市直学校、区市教育主管部

门要将中职学校所需毕业证、学历证明（认定）书数量报市教育

局职成教科，6 月 30 日前学校要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，完成毕

业证书验印工作， 8 月 20 日前完成网上毕业生处理。毕业证书

遗失，2012 年以前毕业的，可以由中职学校出具学历证明；2012

年以后毕业的，由中职学校根据学校留存的毕业生及毕业证书信

息数据库打印《山东省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证明（认定）书》，由

学校或区市教育局到市教育局办理验印手续。《山东省中等职业

教育学历证明（认定）书》编号由市教育局统一编写。学历证明

（认定）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 

4．办理程序。根据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政府提速工

程的意见》（威政发〔2017〕11 号）要求，市政府要将非涉密

的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，全部纳入各级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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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统一监管，原则上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到部门科室办理政务

服务事项。按照学籍管理规定，学校是教育主管部门学籍办理的

服务对象，学生学籍变动与信息变更、毕业证及学历证明（认定）

书验印等具体业务工作由学生和监护人提出申请，学校审核同意

后，由学校持相关材料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，各中职学校不

得要求学生或监护人个人到区、市教育局办理相关业务。 

 

附件：中等职业学校学籍变动用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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